
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孔祥义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菏区政任〔2025〕17号

  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：

  区人民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  孔祥义为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；

  李雁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（正科级）；

  杨焕为区红色资源保护与发展中心（区双拥服务中心、区烈士纪念园）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  付志凯为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  吴俊华为区城市管理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；

  李大千为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  袁林为牡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办公室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公室）主任（试用期
一年）；

  庞志勇为牡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部（招商引资部）部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  王娜为牡丹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管理部部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  赵忠磊为区林业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；

  张灿为区林业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。

  免去：

  李雁的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  吴俊华的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  孙存良的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  白学蕊的牡丹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。

  赵忠磊的原区林业花卉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职务自然免除。

  

   

   

  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



  2025年 8月 11日   

  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